附表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生學校財團法人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師升等教學成績評審表
	教師

姓名
	
	現任

職級
	
	擬升等職級
	
	科別

(中心)
	


	項目
	評審細目
	評分基準

(每項均須提供具體佐證資料)
	送審人自評
	科教評會評分
	校教評會評分
	行政單位評分
	佐證資料認證單位

	
	
	
	年
	年
	年
	年
	年
	年
	年
	年
	年
	年
	年
	年
	

	ㄧ、教學、教材和創新 
	1-1
	開發具創新性或實務性之課程，經試教評審成為常態開授之科目。
	8分/科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教務處

	
	1-2
	編撰或翻譯成書，經審查採用為教材。
	編撰：8分/冊

翻譯：4分/冊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教務處

	
	1-3
	發展課程多媒體或E化教學之教材、遠距教學平台。
	5分/科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研發處

	
	1-4
	開發創新教法、教具或學習成效評定機制。
	5分/科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教務處

	
	1-5
	主持或參與前瞻課程或跨領域學程開發計畫，有具體產出。
	5分/案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教務處

	
	1-6
	開發實務專題製作課程，有實施績效。
	5分/學期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教務處

	二、教學成效
	2-1
	教學評量優良。
	3分/學期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教務處

	
	2-2
	提供弱勢或預警學生課業輔導或補教措施，有執行績效。
	2分/學期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教務處

	
	2-3
	批改作業、習題或報告優良。
	2分/學期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教務處

	
	2-4
	每週提供6小時以上的 Office hours，並確實執行。
	2分/學期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教務處

	
	2-5
	輔導學生參加證照、語文等鑑定考試有績效。
	3分/學期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教務處

	
	2-6
	指導學生參校外學能比賽有優良成績。
	3分/項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教務處
研發處

	
	2-7
	開發業界協同教學之實務課程有績效。
	3分/學期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教務處

	
	2-8
	獲評為教學優良教師。
	5分/學年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教務處

	三、教務行政之配合
	3-1
	未依限登錄學生成績或提案更改學生學期成績。
	－2分/科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教務處

	
	3-2
	授課綱要、教學進度上網。
	＋－1分/科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教務處

	
	3-3
	授課與監考之準時及缺、調課之補課情形。
	＋－2分/學期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教務處

	
	3-4
	期中、末試題按時繳交或命題優良。
	＋－2分/科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教務處

	
	3-5
	協助或督導學生校外實習盡責有績效。
	2分/期程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教務處

	四、教學成長及進修
	4-1
	參與校內教師成長研習課程達10小時以上。
	0.5分/小時，

上限5分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教務處

	
	4-2
	參與校外與任教科目相關之教學成長研習課程。
	1分/滿10小時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教務處

	
	4-3
	執行教學改善計畫，有效提升教學品質。
	3分/案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教務處

	
	4-4
	親赴校外機構實習，增進實務經驗。
	5分/1個月/1年

10分/ 6個月/5年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教務處

	
	4-5
	進修具前瞻性之專業教學，有第二、三專長。
	5分/學期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教務處

	五、與教學相關之貢獻
	5-1
	獲校外專業機構認定有教學創新或優良事蹟。
	5分/學期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教務處

	
	5-2
	擔任校外機構委託之教學或訓練講師。
	3分/訓練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教務處

	
	5-3
	規劃、執行本校之進修推廣課程，具課程競爭力。
	6分/課程組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教務處

	六、其他教學優良事蹟
	6-1
	5分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教務處

	各年合計分數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各年之總分(計入基本分數30分後)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審查委員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評分共同要點：

一、本表所稱「年」，係指「學年度」。
二、每學年基本分數為30分，滿分為100分，總分超過100分以100分計。

三、基本分數應匯入各項評審細目之加減評分後，成為總分。

四、每項評審細目申請人均須提供具體佐證資料，依照項目順序排列，並經認證單位驗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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